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夆典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「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高雄駐

地直升機棚廠興建工程」 

公共建設諮詢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6月14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 

地點：本會第1會議室  

主席：顏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久榮 

出(列)席人員：(詳會議簽到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廖建能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一、 依本會 107年 1月 11日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

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」，其目的係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

於履約階段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，經雙方協調未能達

成協議，有立即解決需要者。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

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，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

處理。 

二、 夆典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夆典公司)就內政部營建署

辦理「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高雄駐地直升機棚廠興建工程」，

依上開要點向本會申請公共建設諮詢，來函主張說明如下： 

契約條款「認知歧異」之爭點 

契約條款-附錄

4第二、(二)6

之條文內容 

品管人員未依期限遴派、擅自改派或有兼職情形

，機關得就違規日數，每日處以施工廠商懲罰性

違約金新台幤2,500元。 

營建署 

認知內容 

品管人員未取得回訓證明之空窗期期間，適用上

開契約罰則規定，應扣罰2,500元/日。 

夆典公司 

認知內容 

1. 查本公司品管人員，並無未依期限遴派、擅自

改派或有兼職情形，不應依上開契約罰則規定

扣罰。 

2. 品管人員於回訓空窗期間實際有於工地執行

品管工作，當時機關並未反對或通知改正，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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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接受品管人員於工地執行職務，卻於 3年

後逕以「未依期限遴派」處理，每日扣罰 2,500

元，換算月薪為 7萬 5,000元，遠超過品管人

員之月薪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條「公平合理」

原則，及有民法第 179條所定「不當得利」之

情形，不應扣罰。 

貳、諮詢建議： 

一、 非可全歸責品管人員： 

該品管人員於四年回訓期限到期前，已向品管回訓班報名，

另機關亦未即時發現該人員回訓期限到期並要求廠商更換人

員，是否可全歸責於品管人員，仍有討論之空間。 

二、 扣罰依據不適合： 

營建署契約條款-附錄4第二、(二)6之條文為未依期限遴派、

擅自改派或有兼職之違規懲罰規定，與「未回訓」之情形不

同，不適合以該約定進行扣罰。 

三、 契約並無規定罰則，應檢討是否影響品質造成損失： 

有關品管人員未回訓之空窗期，本案契約尚無相關懲罰約

定，建議機關應確認該回訓空窗期是否影響工程品質造成損

失，檢討其應負責任之程度衡平處理。 

四、 品管人員制度與時俱進： 

品管人員訓練及回訓制度，有無影響在職人員工作接續之情

形，如何妥適處理，應與時俱進，請工程會另案全面檢討修

正。 

參、專家學者及工程會發言摘要： 

(一) 吳簡任技正建興：本會108年3月26日工程管字第1080300194

號函有關品管人員回訓時間緩衝期，為避免擔任品管人員有

效期間重疊致不足4年而影響品管人員權益情形，訂定品管人

員結業證書或最近一次取得回訓證明可擔任品管人員之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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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1年為回訓時間緩衝期，於緩衝期內取得回訓證明者，其擔

任品管人員時間將從原有證書或前一次取得回訓證明之擔任

品管人員的時間截止日後起算4年。 

(二) 羅執行秘書天健： 

1、 主辦機關為事後經審計部稽查本案，發現品管人員施工

期間計52天不具品管資格，於當時未發現，故無要求廠商

限期改善。 

2、 未依期限遴派與未回訓兩者文義不同。 

3、 本案已辦理驗收完成，應不適用減價收受之規定，惟可

參考民法減少報酬，該請求權行使為瑕疵發現1年內。 

(三) 簡科長璿宸：品管人員需取得品管結業證書，係為確保執行

品管工作之人員具有基本品質管理專業知識，品管人員每4

年回訓係為使相關人員與時俱進，掌握品質管理最新知識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（上午11時） 


